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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严查造谣者 执法力度不断升级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随着证监会稽查执法力量的加

大， 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也在不断升级。近日，证监会公布了

一批行政处罚书，内幕交易、信息披

露违法、 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等行

为遭到了调查和严惩， 处罚个体从

上市公司到企业高管，再到个人，均

有所涉及。

据了解， 下一步证监会将加大

稽查执法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加大对案件曝光的力度。

严查造谣者

一条虚假信息在经过烹制传播

发酵后，成为扰乱市场秩序的毒瘤。

当“牛散”王之所还沉浸在造谣成功

的喜悦中时， 证监会已经就此开展

了立案调查和审理， 最终造谣者受

到了“罚一没一”的惩处。

2015

年

4

月

22

日

21

时

35

分，东方

财富网股吧用户 “云像一片云”在

“湖南发展”股吧发帖称，“据内部人

士圈内秘传：

000722

湖南发展集团

股份公司有可能在其母公司湖南发

展投资集团（财富证券第二股东）和

湖南财信控股集团公司 （财富证券

大股东）的撮合下，定向增发股份，

募资收购湖南财富证券 （其实是一

个反收购， 几家公司都是省财政厅

下属单位），

000722

有可能在一周

内停牌”。截至

2015

年

6

月

8

日，该

帖累计点击量

13481

次，跟帖量

32

次，点赞量

9

次。

经证监会调查发现，王之所为东

方财富网股吧“云像一片云”账户的

注册及使用人。 王之所编造了“湖南

发展收购财富证券” 这一虚假消息，

并将该内容发布到东方财富网“湖南

发展”股吧进行传播，他并没有消息

来源，也没有他所说的“内部人士”，

之所以说是 “据内部人士圈内秘

传”，是为了使帖子信息更加可信。

消息经过广泛传播后， 市场反

应较大。 在帖子发布后的

3

个交易

日内， 湖南发展股价涨幅约为

26.3%

， 同期深证成指涨幅仅为

0.4%

，湖南发展价格走势明显偏离

同期大盘走势及同行业指数， 在这

期间， 湖南发展作了两次澄清公告

进行辟谣， 王之所发布虚假信息的

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不仅如此， 王之所还利用 “王

某”证券账户在编造并传播“湖南发

展收购财富证券”虚假信息前，买入

了

6

万股湖南发展，金额

846576.07

元。 王之所表示，

4

月

22

日之所以通

过发帖编造并传播 “湖南发展收购财

富证券”虚假信息，就是为了让更多人

看到，希望借此让湖南发展股价上涨。

2015

年

5

月

11

日、

19

日，王之所使用

“王某”账户将其持有的

6

万股湖南发

展全部卖出，卖出均价

16.31

元，卖出

金额共计

977708.57

元， 累计获利

131132.5

元。

据此，证监会责令王之所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

131132.5

元 ， 并处以

131132.5

元罚款。

内幕交易是严打重点

同时， 证监会还公布了两起内幕

交易案件， 信息传播渠道多为同事朋

友间。其中，时任中海油法律部综合处

处长赵罡因内幕交易潜能恒信被罚

65

万元。

证监会公布的行政处罚书显示，

2012

年

8

月

28

日， 中海油发布了招

标公告，推出

26

个区块可供外国公司

进行合作， 其中包括渤海湾

1

个开放

区块。

2013

年

2

月

28

日，潜能恒信报

送渤海区块投标书等资料，

7

月

23

日、

8

月

22

日， 潜能恒信董事长周某

某等与中海油法律部郭某某、田某、高

某某等先后进行两次合同谈判， 双方

达成了合作共识，初步定于

9

月

16

日

举行合同签字仪式。证监会认定，潜能

恒信海外全资子公司智慧石油与中海

油签订合同过程属于内幕信息， 中海

油法律部郭某某、田某、高某某等为内

幕信息知情人。

蹊跷的是，就在内幕信息还在“保

密”期间，“赵罡”账户于

2013

年

9

月

3

日以

8.18~8.31

元的价格分批次买

入潜能恒信共计

136681

股，成交金额

1128405.91

元， 股票复牌后，

9

月

18

日卖出

48200

股，

9

月

27

日又买入

20000

股，

9

月

30

日将所持

108481

股

全部卖出。

据证监会调查， 赵罡任职中海油

法律部综合处处长， 与内幕信息知情

人郭某某、田某、高某某等同在一间办

公室办公，存在日常接触，其于

2013

年

9

月

3

日买入潜能恒信的证券交易

活动具有买入时点与内幕信息事项的

进展高度吻合、 与其历史交易习惯相

比明显异常、首次交易即全仓、快速、

坚决买入等特征。据此，证监会决定没

收赵罡违法所得

651365.55

元， 并处

以

651365.55

元的罚款。

另一起内幕交易则事出朋友间的

“交流”。

ST

成霖于

2013

年

2

月初成为了

宝鹰股份与富贵鸟矿业的重组考虑对

象，金某磊具体承办，

4

月

25

日宝鹰股

份表示接受成霖股份重组条件，

4

月

7

日双方初次会面并进行了商谈， 达成

了合作意向， 签署了包含重组谅解备

忘录内容在内的会议纪要。 当日，成霖

股份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5

月

2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就在

2013

年

4

月

15

日至

23

日，

李某丹的账户开始集中买入

ST

成霖

210600

股，成交金额

61.12

万元，

2013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全部卖出， 获利

261669.23

元。 经证监会调查，李某丹

的账户由其丈夫白洋操作， 白洋系金

某磊在加拿大留学时的同学及来往密

切的朋友，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两人联

系密切、通话频繁。

2013

年

4

月

12

日

晚间，二人进行了通话。 证监会认为，

白洋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

知情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

内幕信息高度吻合， 且其不能对此作

出合理解释， 其行为构成了内幕交易

行为， 没收白洋违法所得

261669.23

元，并处以

261669.23

元的罚款。

此外， 证监会还公布了大元股份

信息披露违法案件的详情， 因大元股

份未在

2012

年年报中如实披露出售

矿权等行为， 最终被处以

30

万元罚

款，其高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新兴市场货币抛售潮加剧

马来西亚本币遭遇索罗斯式攻击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经历了上周的剧烈波动， 人民

币汇率已企稳， 但新兴市场货币的

抛售潮并未结束。汇市、股市全线重

挫， 马来西亚正在吸引全球市场的

目光。

内忧外患交加， 马来西亚金融

市场陷入剧烈动荡。截至目前，马来

西亚林吉特汇率已连跌

8

周， 创下

近

17

年以来的新低。过去一年时间

里， 马来西亚林吉特汇率已经累计

下跌

22%

。 就在昨日，马来西亚林

吉特兑美元汇率再度下跌近

0.8%

，

令人不禁想起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与对

冲基金大亨索罗斯之间的冲突。

17

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马

哈蒂尔为了控制汇率大幅贬值，正

是采取了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策

略， 更痛斥索罗斯等国际投资者在

幕后操纵林吉特。 马哈蒂尔不顾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建议，强

行固定林吉特汇率。

IMF

最初称其

为“历史的倒退”，但后来承认该举

措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这和当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非常相似。”管理

着

36

亿美元资产的

Aberdeen

公司

董事总经理拉尔德表示，“市场对马

来西亚存在一定的担忧， 甚至有一

定程度的恐慌。 ” 更有分析人士表

示， 正是马来西亚政府过去采取的

那些严厉政策， 让一些投资者担心

历史将重演， 马来西亚的资本外流

目前正在加剧。

除了林吉特， 马来西亚股市基

准股指上周累计重挫

5%

， 为

2008

年

10

月以来的最大周跌幅，目前该

股指已经跌至

2012

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

作为重要的原油出口国， 近来

原油价格的快速下跌让马来西亚经

济很受伤。 研究机构

Capital Eco－

nomics

在报告中表示，马来西亚经

济最大的问题在于飞速膨胀的美元债

务以及大宗商品下跌导致的出口额减

少， 这些都以货币贬值的形式表现出

来。此外，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深陷腐

败丑闻，也令市场信心严重受损。

为了阻止货币贬值，马来西亚央

行过去几周一直在本币市场抛售外

汇， 但这丝毫没能改变林吉特的跌

势。 马来西亚央行行长洁蒂日前表

示，央行认为没有必要对林吉特实行

固定汇率，林吉特贬值的影响是可控

的，央行有能力应对可能到来的美联

储加息。 不过，截至今年

7

月底，马来

西亚的外汇储备仅剩下

967

亿美元，

为

2010

年以来首次跌至千亿美元以

下，更加剧了市场的担忧。 市场数据

显示，

7

月海外投资者削减马来西亚

国债的持仓至

2068

亿林吉特 （约合

510

亿美元）， 为

2012

年

8

月以来的

最低水平。 有投资者高呼：马来西亚

正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危险

的局面。

其实， 包括林吉特在内的多数新

兴市场货币汇率都在下跌。就在昨日，

泰铢兑美元汇率下跌近

0.31%

， 俄罗

斯卢布下跌

0.9%

，南非兰特兑美元汇

率更创下自

2001

年以来的新低，土耳

其里拉兑美元汇率跌至

2.85

的纪录

新低。

与此同时， 近期新兴市场股票基

金连续第

5

周出现资金流出， 今年以

来资金流出的总规模达到

319

亿美

元。

MSCI

新兴市场指数昨日下跌

1%

，

跌至

2011

年

10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法国兴业银行发布最新研报指出，新

兴市场货币的动荡在今年第三季度还

将持续下去， 而与大宗商品相关的新

兴市场货币尤其脆弱。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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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证监会首季同比扭亏

累计盈余近75亿港元

香港证监会昨日公布的季度报告称，

本财年一季度（

4

月至

6

月）录得

2.48

亿港

元盈余，扭转去年同期亏损的情况。

香港证监会的报告称， 期内香港证券

市场每日平均成交额大幅上升近

94%

，带

动香港证监会相关的收入倍增至近

6.2

亿

港元，其中，征费收入增长近

86%

，升至

5.6

亿港元；开支升幅超过

8%

，达到

3.7

亿

港元。目前，香港证监会累计盈余总计达到

近

75

亿港元。

香港证监会同时公布， 期内对有市场

失当行为的两家公司以及

7

名人士提出检

控，并对

8

名持牌人采取纪律处分措施，涉

及罚款共计

1450

万港元。

香港证监会表示， 期内与中国证监会

就内地与香港两地基金互认安排签署监管

合作备忘录，认可

4

只非上市

RQFII

基金

及一只

RQFII

交易所买卖基金；在香港证

券市场方面，香港证监会共接获

62

宗上市

申请，按年增长

27%

；在牌照申请方面，香

港证监会收到

1805

份牌照申请，较去年同

期上升

15.1%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香港

证监会认可的持牌人及注册人总数较去年

同期上升

2.6%

，达到

40321

名。（吕锦明）

日本二季度经济

再现负增长

受国内消费和海外需求下滑影响，日

本经济在二季度再次出现负增长。

日本内阁府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二

季度日本

GDP

环比下降

0.4%

， 换算成年

率为下降

1.6%

，时隔两个季度再度出现负

增长， 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的增速达到

2.4%

。 数据显示， 消费占到日本

GDP

的

60%

，但二季度日本私人消费下降

0.8%

。

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让日本经济摆脱

数十年的通货紧缩困境，安倍晋三自

2012

年

12

月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就把推动经济

复苏和摆脱通缩当作首要任务， 倡导刺激

经济的政策， 使得日元贬值并帮助国内企

业利润增加。 日本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使

安倍晋三推出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遭遇挫

折。“负增长将打击民众对安倍的支持。”法

国农业信贷经济学家

Kazuhiko Ogata

表

示，“安倍晋三之前很受民众支持， 因为他

使日本经济有所提升， 安倍晋三有可能会

再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瑞穗证券对日本

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不太乐观， 预计日本

2015

年经济仅增长

0.7%

。

日本是亚洲第二、世界第三的经济体，

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也引发市场担忧，特

别是原油需求会进一步降低。数据显示，近

6

个月以来日本原油进口总量持续下降。

而在昨日欧洲交易时段， 国际油价继续下

挫，盘中跌幅超过

1%

。

尽管日本二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但

日本股市昨日小幅收高， 日经

225

指数最

终收涨

0.5%

至

20620.2

点。 （吴家明）

致：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

作为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为“东方银星”）的第一

大股东，豫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统称“我公司”）一直本着维护上市公司

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行使股东

权利，监督东方银星董事会及管理层的

行为。 但长期以来，东方银星置有关法

律法规于不顾，对我公司正常行使股东

权利设置重重障碍，其董事会、监事会

沦为仅为个别股东服务及利用的工具。

故我公司借助媒体还原事实真相，希望

藉此维护东方银星全体股东利益，令公

司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一、肆意阻止股东行权

东方银星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经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起任期生效，至

2013

年

6

月

29

日止任期已届满， 且多年来

无作为、不尽职，致使上市公司沦为经

营停顿、治理混乱的“壳公司”。 为改善

公司治理， 我公司决定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自行召集和主持东方银星

2015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东方银星董

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希望通过

新一届董、监事会的努力，将东方银星

公司尽快做大做强。 但是，在我公司公

告自行召开股东大会不久， 东方银星原

实际控制人在既未消除其对上市公司利

益侵占事项、 又未经股东大会通过其有

关侵占事项安排的情况下， 将其所持公

司股份全部转出，并公告于

8

月

26

日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换届选举东方银星董、

监事会。

我公司出于对上市公司整体利益的

考虑，基于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为避

免今后出现“双头董事会”的尴尬局面，本

着“停止争斗、共谋发展”的原则，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向东方银星董事会提请在

2015

年

8

月

26

日东方银星召集召开的

《东方银星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增加临时议案，就新一届董、监事会的

候选人提出提名。 但东方银星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回函，以我司

有重大违法行为，不具备收购上市公司资

格等理由，无理地拒绝了我公司的提案。

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

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

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

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河南东方

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65

条规

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持有或者合并持

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有权向股东大会提出

新的提案。 ”截至我公司提出临时提案之

日，我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东方银

星公司公开发行股份

29.99%

股权比例，法

定的提案权不容剥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对我公司在收购

东方银星过程中未按规定披露持有相关

股票信息的行为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沪

[2015]3

号）中，既没有认定我公司有

关行为属于

"

重大违法

"

行为，也没有限

制我公司所持股份的股东权利行使，更

没有判定我公司的收购行为无效； 且我

公司已主动就有关事项进行了补充披

露、缴纳了罚款。我公司依法享有的股东

权利不容侵犯。

我公司对于东方银星董事会任意践

踏法律、 无视股东基本权利的行径表示

强烈抗议； 我公司有充分理由认为东方

银星第五届董事会、 监事会及目前实际

控制东方银星的人员未能尽到其对公司

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未能维护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基于此，我公司对于东方

银星第五届董事会提议召开的临时股东

大会的合法性、 会议审议事项及其形成

的决议不予认可。

二、实际控制人违法侵占

的事实

2010

年

4

月

6

日， 李大明利用其为

东方银星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使东方银

星向原第一大股东银星集团的关联方重

庆天仙湖置业有限公司购买土地， 东方

银星于同年

4

月预付土地购买款约

1.6

亿元。但截至今日，相关土地使用权转让

手续仍未办理完成， 土地预付款也未返

还上市公司。上述行为已持续多年未决，

也多次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关注和质

询，但直至

2015

年

8

月

5

日，银星智业

将股权全部转让给晋中东鑫建材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东鑫公司”），依然

未对上述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事项予以主

动消除。

就东方银星在

2015

年

8

月

13

日公

告的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

明》”），我司认为其购买天仙湖土地一事

隐瞒了两个基本事实和一个法律事实。

隐瞒的两个基本事实是：

1

、东方银星的法定代表人李大明与

约占天仙湖公司

90%

股份的大股东李

毅是父子关系和李大明是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的事实。

2

、 在天仙湖公司的

16

宗土地转让

之前，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对该

16

宗土地的转让作了限制性规定，

即该宗土地在没完成“库岸整治”之前，

不得转让。

隐瞒的一个法律事实是：该

16

宗土

地在转让前， 天仙湖公司没有对该土地

进行投资开发， 而根据现行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规定，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在转让之前， 必须完成房屋建

设工程项目投资总额的

25%

以上。

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李大明利用担任

东方银星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之

便，隐瞒该

16

宗土地依法、依规不能转

让、 天仙湖公司与其有重大关联的事实

真相，侵吞东方银星约

1.6

亿元。 除此之

外，李大明还采用类似的手段，以购买苗

木、钢材等名义，侵占东方银星的巨额资

金，其行为也足以涉嫌犯罪。

同时，《情况说明》中，东方银星还

对早已知晓的上述被立案侦查的违法

事实予以公然否认，公司称“上市公司

及银星集团目前均未获得任何实际控

制人个人信用不良的证据，亦未获得实

际控制人所谓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罪正在侦查阶段的任何证据材

料。 ”但事实上，“豫商集团举报东方银

星董事长李大明涉嫌背信损害公司利

益罪”一案已被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经

侦支队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立案侦查，

我公司也及时将受案回执函告并邮寄

给了东方银星董事会。 同时，《证券时

报》 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刊登了一篇

《豫商集团举报东方银星董事长李大明

涉嫌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罪》 的文章，东

方银星董秘温泉也就此事项对记者作

出回复。

我们相信， 对于李大明利用职位之

便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东方银星董、监事会无作为、不尽职

的做法， 东方银星的全体股东都会倍感

痛心、难以容忍。法律决不允许任何人违

法谋取不当利益， 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同时，东方银星第五届董、监事会所

作所为完全背离上市公司的发展要求，

作为东方银星的股东， 我公司无法认可

这样的董、监事会，也不会认可其拟将召

开的股东大会。 我公司有充分理由认为

东方银星第五届董、 监事会及目前实际

控制东方银星的人员未能尽到其对公司

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未能维护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基于此，我公司对于东方

银星第五届董事会提议召开的临时股东

大会的合法性、 会议审议事项及其形成

的决议不予认可。

我公司将会根据有关规定，自行召

集召开股东会，让每一个关心、支持东

方银星的股东真正具有行使股东权利

的平台。 希望我们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

股东权益的做法能够得到东方银星全

体股东的理解、支持。 我公司将按原计

划如期自行召集并主持召开

2015

年

8

月

27

日的临时股东大会， 敬请全体股

东积极参与！

豫商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 8月 17 日

豫商集团致东方银星全体股东的公开信


